
 

立法會  
跟進本地不適切住屋問題及相關房屋政策事宜  

小組委員會  
 

補充資料  
 

 立法會跟進本地不適切住屋問題及相關房屋政策事宜小組

委員會（小組委員會）於 2019 年 3 月 19 日舉行會議，會上議員

要求政府跟進一項關於《建築物條例》下的變通或豁免的實際例

子及通過一項動議。政府的回應如下。  
 
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  
 
2. 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（專責小組）在過去兩個月協助了多

個由民間團體主導的過渡性房屋項目，包括由樂善堂倡議將樂善

堂小學校舍改建成為 45 至 55 個社會房屋單位及仁濟醫院倡議的

「仁濟醫院社會房屋試驗計劃」提供約 110 至 130 個單位。專責

小組會繼續審視其他它建議的可行性，並在合適的時間由倡議者

公布細節。  
 
3. 此外，政府於 2019 年 4 月 18 日公布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

會議批准就提供過渡性房屋的土地申請，免收豁免書費用、租金

及其他相關費用，藉此促成更多由民間主導和倡議的過渡性房屋

項目，以紓緩正輪候公屋或居於不適切居所的家庭的困境。  
 
4. 按現行政策，非牟利機構或社會企業（統稱非政府機構）

如欲使用私人非住宅土地和樓宇以提供過渡性房屋，若有關土地

或樓宇的地契不可作住宅用途，相關業主須向地政總署申請豁免

書並繳交豁免書費用和相關費用，以暫時批准有關土地或樓宇作

住宅用途。另一方面，非政府機構如欲使用臨時空置的政府土地

和樓宇以提供過渡性房屋，相關機構亦必須向地政總署申請短期

租約並繳交租金和相關費用。上述促進措施有助減輕非政府機構

的財政負擔，藉此促成更多過渡性房屋項目。  
 

5. 就把過渡性房屋納入《長遠房屋策略》（《長策》）的意見，

正如政府在 2019 年 3 月提交小組委員會的文件 1交代，由於過渡

性房屋屬於短期性質，供應時間及數量並不穩定，可能在不同時

間內有所變化，因此把這些居所計入在《長策》下未來十年的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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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供應目標並不適宜。  
 
選址  
 
6. 選址方面，專責小組與地政總署會就適合興建過渡性房屋

的初步選址與相關部門協調和研究，包括這些選址的可使用年期

和基本限制。至於議案中提及路政署及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就廣深

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項目及沙田至中環線項目交還有關臨時撥地作

建造工程或臨時工地的用地興建過渡性房屋的意見，根據初步資

料，部分有關用地已興建永久設施（例如：鐵路相關設施、道路、

重置設施等），或可能已預留作其他長遠用途，或屬於面積較小的

用地。專責小組正與相關部門／機構檢視有關用地的最新情況，

以考慮是否適合作過渡性房屋用途。  
 
《建築物條例》下的變通或豁免  
 
7. 屋宇署基於舊式住宅樓宇存在的規劃及設計局限而給予在

舊式住宅樓宇內的過渡性房屋單位某些「變通」或「豁免」時，

會同時要求提供補償措施，以確保批予的「變通」或「豁免」不

會影響《建築物條例》所訂的安全及衞生標準，包括用作居住的

地方的天然照明及通風規定。所需的補償措施已載列於屋宇署於

2018 年 10 月 25 日向業界發出的通告函件。  
 
8. 屋宇署分別在 2018 年 10 月及 11 月就兩個過渡性房屋項

目，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批予「變通」或「豁免」若干條文規限。 
 
9. 舉例其中一個過渡性房屋項目的單位間格改動為以供 2 個

家庭使用。該些單位經改動後公用客廳未能完全符合《建築物 (規
劃 )規例》有關天然照明與通風的要求。就此，該個過渡性房屋項

目的倡議人就上述情況向屋宇署申請「變通」相關的規定。屋宇

署考慮到上述單位確實存在的規劃及設計上的局限，並按上述通

告函件在得到運輸及房屋局的同意及支持下，批予相關「變通」，

並同時施加條件要求該倡議人須提供補償措施，包括 :  
 

(i) 在公用客廳提供人工照明及每小時換氣不少於 5 次的機械

通風 (有關公用客廳的資料夾附於附錄 I 以供參考 ); 及  
 

(ii) 須由認可人士進行年檢和提交年檢報告，以確定相關補償

措施及「變通」准許證內施加的條件已獲遵從。  
 

10.  凡擬將整幢工業樓宇改裝為此類過渡性房屋，屋宇署亦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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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取類似的務實態度。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，屋宇署仍未就任

何改裝整幢工廈作過渡性房屋的項目，批予相關「變通」及「豁

免」。 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 
2019 年 5 月  

 



附錄 I 

 
批予「變通」有關天然照明與通風的要求的 

過渡性房屋項目公用客廳 
 
 
 
 
 
 

 

 
 

      
 

符合規格

的窗户 

未能完全符合 
規格的窗戶 

機械通風 

人工照明 


	hg_ihp20190319cb1-1073-2-c
	hg_ihp20190319cb1-1073-2-c (Annex I)

